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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 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自然

资源局，苏银产业园国土和规划建设部：

为贯彻自然资源部《关于 2022 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95 号）精神，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，以

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划指标的依据，切实保障有效投

资用地需求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：

一、统筹管控土地利用计划指标

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计划的引导调控作用，坚持保护耕地、节

约集约用地的原则，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用地结构。年度计划

指标重点保障“六大提升行动”“六新六特六优”产业、20 个重

大建设项目用地需求。加大对教育、养老、婴幼儿照护、医疗、

文化、体育、公益等民生项目的用地保障。合理安排各类城镇新

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，建立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与吸纳农业转移人

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，保障农业转移进城落户人口用地需求。严

禁计划指标用于高耗能、高污染、高排放、产能过剩等项目，严

禁计划指标用于不符合国家、自治区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的项目。

二、继续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



！！— 2 —！！

（一）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、国家军事设施重大项目清

单的项目用地，以及纳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能源、交通、水

利、军事设施、产业等单独选址项目用地，建设用地依法依规批

准后，直接配置计划指标。

（二）对未纳入重大项目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和城镇村

批次用地，均使用以当年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基础核算配置计划

指标。具体核算办法是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批准的批而未供

土地，按处置量的 50%核算指标；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批准

的批而未供土地，按处置量的 30%核算；对闲置土地，按实际处

置量的 50%核算。各地配置计划指标不得突破核算数。

（三）当年计划指标不足的，可结转使用前三年度节余指标。

节余指标由自治区统筹安排使用。

各地要积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、盘活存量空间。对 2019 年 1

月 1 日前批而未供土地的处置率不低于 25%（含办理供地手续、

批文撤销或调整，但不含国务院批文撤销）；闲置土地处置率不低

于 15%。未完成规定处置率的，将影响相关市、县新增建设用地

指标配置及土地管理水平评价。

三、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

单列安排红寺堡区、同心县、盐池县、原州区、西吉县、隆

德县、泾源县、彭阳县、海原县每个脱贫县（区）计划指标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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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，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用地需要。根据

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表彰 2021 年度实施乡村振

兴战略先进集体的决定》，奖励 2021 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

（市、区）先进集体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（详见附件），计划指标主

要用于乡村振兴重点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。单列农村村民住

宅建设用地计划，专项用于符合“一户一宅”和国土空间规划要

求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，实行单独组卷报批，在规划范围实施实

报实销。

四、明确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

上报的建设项目用地应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“三区

三线”等空间管控要求做好衔接，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

实施监管。

附件：2021 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（市、区）先进集体建

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清单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2 年 8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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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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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 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（市、区）

先进集体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清单
单位：亩

序号 先进集体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规模 备注

1 贺兰县 300

2 盐池县 300

3 平罗县 200

4 青铜峡市 200

5 中宁县 200

6 红寺堡区 200

7 固原市原州区 200

8 吴忠市利通区 100

9 银川市金凤区 100

10 中卫市沙坡头区 100

11 同心县 100

12 海原县 100

合计 2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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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5 日印发


